玉林市人民政府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玉林市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工作机制促进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玉政电〔2020〕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现将《关于建立玉林市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工作机制促进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4月27日
 
关于建立玉林市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工作机制促进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落实中央、自治区关年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目标，着力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办理破产一级指标要求，进一步推动玉林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坚定不移维护全市企业良性稳步发展，经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决定建立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工作机制，积极稳妥推进企业破产处置工作，进步促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工作目标
通过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和顺畅的工作协调机制实现行政与司法在企业破产工作中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在优化资源配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规范经济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协调解决破产企业涉及的产权瑕疵、资产处置、债务调整、人员分流、社会保险、职工安置及权益保障、稳定维护、税收优惠、信用修复、查控办理、招商引资、企业注销、金融监管、费用保障以及刑民交叉、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追究等重点难点问题，共同完成对我市困难企业的救治及资源的优化整合，精准服务我市企业经济高质量稳步发展，营造稳定、可预期、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二、联动机构设置
成立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工作机制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任组长，市信访局、市发展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市金融办、人民银行玉林市中心支行、玉林银保监分局、市税务局、市总工会等为成员单位。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安排府院联动相关工作，根据企业破产工作需要确定各成员单位各阶段职责内容，听取成员单位有关企业破产工作汇报，汇总破产企业经营信息，分析研判企业运营和社会矛盾防控问题，统筹制定府院联动阶段性工作方案和普遍性解决方案等。从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分管破产审判的副院长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要负责衔接、传达和执行领导小组各项工作安排，并做好府院联动机制各项工作台账。
  三、主要联动内容
 （一）建立协调会议机制。协调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召集，各成员单位根据会议通知安排负责人或分管负责的同志参会。协调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必要时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会议，也可结合具体破产案件处理情况邀请其他部门、单位参加协调会议。对企业在破产重整、破产清算中遇到的紧急事项需要沟通协调解决的，由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发现问题的成员单位提报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召集有关部门召开会议，及时进行研究、协调和会商。必要时可经领导小组同意，以会议纪要形式予以推进。 
 （二）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政府各有关部门配合负责统筹汇总提出各县（市、区）、各部门在企业破产处置中需要法院系统协调解决的问题，协调企业破产审判中需要政府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定期通报“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相关情况，汇总分析政府各部门涉及破产企业和“僵尸企业”等相关信息，建立分类预警及破产重整企业识别机制，通过排查，创建动态的困难企业名册，积极引导有必要进行破产的企业及早进入司法程序。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统筹汇总提出全市法院系统在破产审判中需要政府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研究解决企业破产处置中需要法院系统解决的问题；推动企业破产审判体制机制创新，指导、协调全市法院推进联动机制相关工作；定期通报有关企业破产审判方面的司法文件、工作制度和重大案件受理、审理、执行情况和相关破产管理人信息，汇总编发典型案例。
 （三）建立破产经费保障机制。市中级人民法牵头，市财政局、市司法局等部门配合，共同开展设立破产审判专项资金工作。通过由财政拨款、破产管理人报酬按比例提取注入等方式，为一些无产可破及暂无资金和变现财产的破产案件的启动和资金周转落实破产审判专项经费，用于补贴或垫付管理人依法履职所必）须的破产费用，研究制定《企业破产审判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确保破产审判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遵循公开透明、专款专用、滚动补偿和严格监管的原则，并实行单独核算，专门管理。
  四、基本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企业破产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企业的拯救或退出机制，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对企业破产案件的妥善处理，需要法院在法律框架内主导好司法程序，也离不开政府发挥行政管理和服务职能。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到构建“府院联动”机制，是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运用多种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公平保障债权人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对推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二）加强协作配合。要坚持政府牵头、部门联动、法院主从导、属地管理的原则，准确界定破产程序中政府与法院的各自职能，相互配合、统一协作，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优势，认真完成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确定的事项，逐步形成由政府主导风险管控与事务协调、法院主导司法程序的一体化处理模式，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坚持依法依规。各成员单位在解决破产企业涉及的产权瑕疵、资产处置、债务调整、人员分流、社会保险、职工安置及权益保障、稳定维护、税收优惠、信用修复、查控办理、猪商引资、企业注销、金融监管、费用保障以及刑民交叉、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追究等重点难点问题时，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公开规范操作，依法运用行政和司法手段让困难企业尽快脱困解难、重整企业尽快盘活重生、清算企业尽快市场出清。
